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万元以上设备安装验收报告

一、概述：

供货单位名称：                                 培训厂家名称：

设备名称：                   数量：            序列号：

货物到院日期：               到货地点：        包装情况（纸箱/木箱数量）：

安装日期：                   安装地点：           

培训日期：                   受培训人：          

设备用户科室：               该科室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二、设备配件功能使用状态（是否合格/正常）明细：

详见后附设备采购订购合同复印件。

三、供货单位已提交以下文件用于存档：

1. 设备中文说明书（包括技术说明书和操作说明书）至使用科室及我院工程技术部门各一套；

2. 设备合格证，或厂家检验合格的证明文件至我院采购人员；

3. 进口设备需贴中文标识（相关管理规定见附件），或可提供设备安装时中文标识的实拍照片至我院采购人员（电子邮箱为bysy_cw@126.com）；

四、结论（请按照实际情况在选项后的“□”内划“√”）：

1. 标记为上述序列号的设备及其配件调试使用：正常□，不正常□
2. 使用培训：已完成 □，未完成 □
使用人员设备操作程度：已了解，还需再培训□，已掌握□，已熟练□
3. 本验收报告“三、”中的文件：已提供□，未提供□
    4. 设备验收：通过□，不通过□
补充说明：

科主任签字及日期：                                   供货商单位/厂家签章：

安装培训人员签字： 

医学工程处签章及日期（保修开始期）：                  安装培训人员联系电话（手机、座机）：

注： 

1. 本验收单和厂家验收单可并行，但仅本验收单作为付款凭证。

2. 填写不要有空项或漏项（无相关内容可填写“无”），保持字迹清晰整齐。

3. 本页与后附合同需供货单位加盖齐缝章。
4. 科室主任签字确认后，再交予医学工程处技术组负责人签验。

5. 本验收单一式两份，供方需方各持一份，作为付款凭据和保修凭证。

6. 2008年8月1日启用本验收清单。


附录—关于中文标识的相关管理规定

1. 要求产（商）品的标识上必须具有中文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自1996年1日起在市场严禁销售无中文标识的产（商）品。 

2. 产（商）品名称的使用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1 凡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的，把使用标准已规定的名称；

2 凡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未规定名称的，必须使用不易导致用户、消费者误解或混淆的名称，如用俗称，可将俗称写在括号内；

3 使用“创新名称”、“奇特名称”、“牌号名称”或“商标名称”的，必须同时使用①②中规定的任一种名称。

3. 生产厂厂名和厂址必须依法标注：

1 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与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营业执照一致；

2 不是独立法人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分支机构的名称必须冠以其具有法人资格的上级企业、事业单位的名称，并标明该分支机构的地址，分支机构与其上级企业、事业单位名称、地址一致的、可免予标注；

3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必须使用独立企业名称，并标注登记注册的地址；

4 进口产（商）品必须用中文标明原产国或地区，国内有总经销的，必须同时标注依法登记的总经销者名称和地址，没有总经销的，必须标注依法登记注册的经销单位名称和地址。

4. 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商）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商）品，必须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需要附有使用说明书的产品应附有中文使用说明书。

5. 中文是指规范汉字，须符合以下要求：

1 规范汉字是指198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的《简化字总表》种的简化字和未简化的其他规范汉字；

2 标注规范汉字的同时，也可以标注汉语拼音、少数民族文字、外文，但是标注的汉语拼音或外文不得大于相应的规范文字。

6. 标注中文的方式：

1 1995年10月1日以前生产、进货、销售的产（商）品（包括进口商品），凡无中文标识的，必须另附前述要求规定的资料，能够以标签贴附、悬挂的，可使用不干胶、硬纸或塑料标签，需要以资料形式出现的，必须以印刷品的形式附在包装内；

2 1995年10 月1 日以后生产、进货、销售的产（商）品按上述⑴～⑸的规定办理。

7. 违反上诉各条要求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给予批评、教育和处罚。

